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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一
心
四
境
」
是
大
乘
唯
識
學
者
用
以
論
證
唯
心
所
現
、

唯
識
無
境
的
重
要
方
法
，
如
說
：
「
天
見
寶
莊
嚴
，
人
見
爲
清

水
，
魚
見
爲
窟
宅
，
鬼
見
爲
膿
血
」
，
這
可
見
水
或
窟
宅
等
境

界
，
是
不
實
的
，
是
隨
有
情
各
自
業
報
的
認
識
不
同
而
轉
變
的

「
一
心
四
境
」
與
能
所
系
(
或
認
識
論
)
有
闞
,
也
就
是

在
能
知
和
所
知
(
即
見
分
與
相
分
)
的
關
係
上
，
探
討
能
知
的

心
和
所
知
的
境
，
兩
者
間
的
因
果
關
係
。
例
如
一
般
常
說
的
「

心
靜
自
然
涼
」
，
說
明
心
能
影
響
外
境
，
境
隨
心
轉
。
這
的
確

很
能
顯
示
佛
法
重
心
、
以
心
爲
主
導
的
特
色
。
是
以
，
「

一
心

四
境
」
可
謂
是
佛
法
以
心
爲
主
導
說
的
發
揮
。

雖
然
如
此
，
「

一
心
四
境
」
畢
竟
是
後
代
學
者
的
創
意
，

把
天
、
人
、
鬼
、
畜
對
同
一
事
物
的
認
識
結
果
放
在

一
起
比
較

，
身
爲
人
的
我
們
，
業
報
所
限
，
實
難
以
超
越
人
道
去
驗
證
其

他
業
道
的
世
界
！
故
其
用
來
作
爲
理
論
的
依
據
，
難
免
顯
得
極

端
、
神
秘
而
無
力
°
(
對
某
些
人
，
或
許
越
極
端
、
神
秘
越
有

力
！
)

。

從
-, _ 
心
四
境
」

從
因
果
系
的
角
度
來
說
，
能
知
和
所
知
乃
相
對
的
存
在
，

內
心
與
外
境
因
待
不
相
離
，
大
乘
唯
識
學
者
也
明
白
這
個
道
理

，
如
他
們
主
張
「
境
空
心
寂
」
，
不
過
，
卻
仍
主
張
有
心
無
境

，
或
攝
境
爲
心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能
知
和
所
知
，
都
是
主
觀
的
心

識
，
這
已
明
顯
忽
視
「
心
境
」
、
「
能
所
」
、
「
內
外
」
、
「

心
色
」
之
相
對
性
，
破
壞
因
緣
法
矛
盾
闞
係
存
在
之
特
性
，
讓

佛
法
走
入
唯
識
獨
存
的
一
元
論
，
就
像
一
黨
獨
大
的
世
間
政
治

，
從
此
失
去
政
黨
間
良
性
公
平
競
爭
的
無
限
進
步
機
會
。

本
來
，
因
果
系
較
爲
寬
廣
，
能
所
系
包
含
於
因
果
系
，
也

算
是
因
果
系
的
一
種
形
態
，
這
從
十
二
因
緣
包
含
能
所
系
的
「

識
、
名
色
、
六
入
」
三
支
，
可
得
而
知
。
不
過
，
重
要
的
是
，

能
所
系
之
論
述
不
能
越
過
因
果
系
。
如
印
順
導
師
之

『
中
觀
今

論
』

說
：
「
即
凡
是
有
的
，
必
是
可
知
的
；
但
不
知
的
，
並
不

即
是
沒
有
，
除
非
是
永
不
能
知
的
。
」
也
就
是
說
，
「
有
(
存

在
)
」
是
因
果
系
，
「
知
或
不
知
」
是
能
所
系
，
「
知
或
不
知

」
不
能
決
定
因
果
系
「
有
」
的
存
在
與
否
，
僅
能
決
定
「
如
何

」
存
在
。
所
以
，
「
一
心
四
境
」
的
例
子
裡
，
我
們
人
類
可
以

論
因
果
系
與
能
所
系

果
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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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因
果
系
來
看
，
所
知
境
永
遠
與
能
知
的
心
相
依
相
待
，

是
以
，
能
知
的
心
雖
能
決
定
所
知
境
的
如
何
存
在
；
但
，
相
反

地
，
所
知
境
也
一
樣
能
決
定
能
知
心
的
如
何
活
動
。
如
此
，
心

。 決
定
存
在
是
水
，
卻
不
能
決
定
存
在
的
有
無
。

大
乘
唯
識
學
者
立
有
三
性
，
即
由
依
他
起
性
爲
出
發
點
，

討
論
到
凡
夫
的
遁
計
所
執
性
，
再
說
到
勝
義
的
圓
成
實
性
。
可

見
其
對
依
他
起
性
(
因
緣
法
)
之
尊
重
，
可
惜
偏
從
能
所
系
建

構
「
唯
識
無
境
」
理
論
，
導
致
抵
觸
佛
法
最
根
本
的
因
緣
法
則

，
實
在
不
值
！
甚
至
還
爲
此
沾
沾
自
喜
「
不
共
」
二
乘
因
緣
法

的
創
意
呢
！

其
實
，
能
所
系
也
可
用
因
果
系
來
融
通
，
例
如
大
乘
唯
識

學
者
在
討
論
唯
識
觀
時
，
說
到
心
境
相
待
，
境
空
心
也
會
空
。

只
是
，
大
乘
唯
識
學
者
在
心
、
境
空
過
來
之
後
，
轉
入
不
空
，

又
習
慣
性
地
回
到
重
心
的
唯
識
主
張
。

在
佛
教
中
，
因
果
系
是
建
構
正
見
的
基
礎
，
但
在
修
行
的

下
手
處
，
必
涉
及
能
所
系
。
能
知
的
心
與
所
知
的
境
，
又
以
能

知
的
心
爲
殊
勝
，
這
是
釋
尊
所
強
調
的
，
這
所
以
能
所
系
多
偏

重
能
知
的
心
，
忽
略
所
知
的
境
。
如
此
，
修
行
者

一
邊
以
心
爲

主
導
，

一
邊
須
不
忘
更
高
的
因
果
系
作
爲
正
見
的
指
導
，
才
能

避
免
陷
入
能
知
邊
的
唯
識
(
心
)
,
而
把
所
知
境
輕
易
抹
煞
了

境
互
相
決
定
，
是
因
果
系
的
重
要
法
則
，
既
是
法
則
，
就
不
能

輕
易
被
改
變
或
抹
除
。

能
知
與
所
知
互
相
決
定
，
影
響
對
方
，
就
凡
夫
而
言
，
所

知
境
影
響
能
知
心
的
情
況
可
能
更
能
體
會
，
所
以
阿
含
經
裡
總

說
：
衆
生
處
處
追
逐
五
塵
，
味
著
五
欲
，
受
縛
不
得
自
在
。
佛

爲
對
治
衆
生
逐
物
流
轉
的
普
遍
現
象
，
因
此
多
強
調
心
為
主
導

大
乘
唯
識
學
者
從
能
所
系
，
用
「
一
心
四
境
」
來
強
調
心

的
主
宰
性
，
我
們
若
從
因
果
系
來
看
，
不
僅
心
影
響
外
境
，
同

樣
地
，
外
境
也
影
響
心
，
六
道
衆
生
之
所
以
同
緣

一
境
，
卻
有

截
然
不
同
的
認
識
結
果
，
那
是
因
爲
外
境
遠
比
六
道
衆
生
所
緣

的
還
要
更
豐
富
多
元
，
六
道
衆
生
依
各
自
業
力
，
各
取
外
境
的

一
部
分
，
而
實
際
上
外
境
應
是
六
道
衆
生
(
及
聖
人
)
各
自
所

緣
的
總
合
或
化
合
！
這
才
符
合
緣
起
世
間
是
有
情
共
業
所
感
的

佛
說
。如

是
，
能
所
系
與
因
果
系
又
有
相
依
相
成
的
關
係
，
形
成

寬
廣
的
因
果
系
和
個
別
的
能
所
系
，
不
一
不
異
，
不
大
不
小
，

而
又
－
異
、
大
小
宛
然
。
總
之
，
因
果
系
的
相
關
因
待
性
，
以

及
能
所
系
重
心
的
勝
殊
性
，
應
善
巧
結
合
，
層
次
兼
顧
，
才
能

圓
滿
的
貫
通
佛
法
心
髓
。

。


